
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

一 百 零 八 學 年 度 第 四 次 院 課 程 會 議 紀 錄 
 

壹、 日 期 :一百零九年 06月 02日(星期四)  

貳、 時 間 :中午十三點  

參、 地 點 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 

肆、 主 席 :何智廷院長 

伍、 主席報告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 謝佩娟 

陸、 提案討論 : 

案 由 一： 車輛工程系 109 學年度四年制日間部入學課程標準修訂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為鏈結產學推動 iPAS電動車實務人才培育，車輛工程系四年制日間部擬

增開兩門課程，如下表所示。 

車輛工程系【四年制日間部】課程標準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概論 選修 3 3 1上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機電整合概論 選修 3 3 2下 

二、 依教務處最新課程準則第四點第(二)項規定：畢業總學分數最高不得多於132學分，

為符合此規定，將專業選修學分由最少33學分改為最少32學分。 

三、 檢附車輛工程系四年制日間部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一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 二： 車輛工程系 109學年度四年制進修推廣部入學課程標準修訂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車輛工程系四年制進修推廣部擬增開兩門課程。如下表所示。 

車輛工程系【四年制進修推廣部】課程標準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概論 選修 3 3 1上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機電整合概論 選修 3 3 2下 

二、 檢附車輛工程系四年制進修推廣部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一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 三： 自動化工程系 109 學年度大學部、碩士班科目表調整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

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課程設計準則修訂自動化工程系109學年課程科目

表，畢業學分必修134學分，調降為132學分；院系必修75學分，調降為74

學分，選修30學分降至29學分。 

二、 自動化工程系109學年度課程異動、新增、刪除如下表所示。 

自動化工程系【四技部】課程標準-109學年度入學適用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異動 基本電學 系必修 3 3 一上 基本電學 系必修 2 2 一上 

新增      
電磁工程設計

與分析實務 
系選修 3 3 四上 

新增      應用電磁學 系選修 3 3 四下 

 

自動化工程系【碩士班】課程標準-109學年度入學適用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新增      電磁工程設計與分析實務 系選修 3 3 一上 

新增      應用電磁學 系選修 3 3 一下 

三、 檢附自動化工程系四技部及碩士班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二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 

案 由 四：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9 學年度四年制科目表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

說    明：  

一、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原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學分為 135 學分，現依

學校規定降至 132學分。 

二、 為符合校課程設計準則規定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四年制課程標準修訂

新增/刪除/異動，如下表所示： 

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【四年制】課程標準-109入學適用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異動 靜力學 院必修 3 3 2上 靜力學 院必修 2 2 2上 

刪除     通識課程(七) 校必修 2 2 3下 

附註修訂： 

現行：畢業學分數至少為 135學分(不含軍訓學分)：包括校共同必修 29學分，院核心

必修 30學分，系專業必修 43學分，系專業選修至少 33學分。 

修正後：畢業學分數至少為 132學分(不含軍訓學分)：包括校共同必修 27學分，院核

心必修 29學分，系專業必修 43學分，系專業選修至少 33學分。 



三、 檢附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四年制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三。 

決    議：此案僅通過【刪除通識課程(七) 】，仍需經通識中心相關會議提審；靜

力學之異動請材料系將名稱更改後再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；爰此原則，

材料系畢業學分數仍為 133學分。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 主席結語：動力機械工程系、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、材料科學與工程系，109

學年度課程標準可能需保留通識課程(七)，建議動力機械工程系、機械與電腦

輔助工程系專業選修先調降 2 學分、材料科學與工程系調降 3 學分，先符合

畢業學分 132學分之門檻。 

玖、 散會：13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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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主 席 :何智廷院長 

伍、 主席報告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 謝佩娟 

陸、 提案討論 : 

案 由 一： 車輛工程系 109 學年度四年制日間部入學課程標準修訂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為鏈結產學推動 iPAS電動車實務人才培育，車輛工程系四年制日間部擬

增開兩門課程，如下表所示。 

車輛工程系【四年制日間部】課程標準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概論 選修 3 3 1上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機電整合概論 選修 3 3 2下 

二、 依教務處最新課程準則第四點第(二)項規定：畢業總學分數最高不得多於132學分，

為符合此規定，將專業選修學分由最少33學分改為最少32學分。 

三、 檢附車輛工程系四年制日間部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一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 二： 車輛工程系 109學年度四年制進修推廣部入學課程標準修訂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車輛工程系四年制進修推廣部擬增開兩門課程。如下表所示。 

車輛工程系【四年制進修推廣部】課程標準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概論 選修 3 3 1上 

新增      電動車機電整合概論 選修 3 3 2下 

二、 檢附車輛工程系四年制進修推廣部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一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 三： 自動化工程系 109 學年度大學部、碩士班科目表調整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

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課程設計準則修訂自動化工程系109學年課程科目

表，畢業學分必修134學分，調降為132學分；院系必修75學分，調降為74

學分，選修30學分降至29學分。 

二、 自動化工程系109學年度課程異動、新增、刪除如下表所示。 

自動化工程系【四技部】課程標準-109學年度入學適用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異動 基本電學 系必修 3 3 一上 基本電學 系必修 2 2 一上 

新增      
電磁工程設計

與分析實務 
系選修 3 3 四上 

新增      應用電磁學 系選修 3 3 四下 

 

自動化工程系【碩士班】課程標準-109學年度入學適用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新增      電磁工程設計與分析實務 系選修 3 3 一上 

新增      應用電磁學 系選修 3 3 一下 

三、 檢附自動化工程系四技部及碩士班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二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將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 

案 由 四：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9 學年度四年制科目表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

說    明：  

一、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原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學分為 135 學分，現依

學校規定降至 132學分。 

二、 為符合校課程設計準則規定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四年制課程標準修訂

新增/刪除/異動，如下表所示： 

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【四年制】課程標準-109入學適用 

內容 
修改前 修改後 

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期 

異動 靜力學 院必修 3 3 2上 靜力學 院必修 2 2 2上 

刪除     通識課程(七) 校必修 2 2 3下 

附註修訂： 

現行：畢業學分數至少為 135學分(不含軍訓學分)：包括校共同必修 29學分，院核心

必修 30學分，系專業必修 43學分，系專業選修至少 33學分。 

修正後：畢業學分數至少為 132學分(不含軍訓學分)：包括校共同必修 27學分，院核

心必修 29學分，系專業必修 43學分，系專業選修至少 33學分。 



三、 檢附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四年制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三。 

決    議：此案僅通過【刪除通識課程(七) 】，仍需經通識中心相關會議提審；靜

力學之異動請材料系將名稱更改後再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；爰此原則，

材料系畢業學分數仍為 133學分。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 主席結語：動力機械工程系、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、材料科學與工程系，109

學年度課程標準可能需保留通識課程(七)，建議動力機械工程系、機械與電腦

輔助工程系專業選修先調降 2 學分、材料科學與工程系調降 3 學分，先符合

畢業學分 132學分之門檻。 

玖、 散會：13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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